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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市个人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管理办法（试行）》解读

   《柳州市个人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解读如下：
    一、出台《办法》的政策依据
    根据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50号）、《建设部 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住房公积金管理若干具体问题的指导意见》（建金管字〔2005〕5号）、《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  财政厅  人民银行南宁市中心支行关于印发<广西个人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桂建发〔2017〕9号）等有关法规政策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订出台《办法》。
二、《办法》的主要内容
（一）纳入自愿缴存的对象和范围。
    以非全日制、临时性和弹性工作等各种灵活形式就业的人员（不包括外籍及港、澳、台人员），如城镇个体工商户及其雇用人员、自由职业者等，符合以下条件的，可按照本办法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1.年满18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未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的。
    2.在柳州市辖区内居住，且连续正常缴交社会保险半年以上的（参保时间从后往前推算）。
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的在职职工应按照《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缴存住房公积金，不适用本《办法》。
（二）个人自愿缴存的业务办理。
柳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负责全市自愿缴存人员的缴存、提取和使用等业务管理工作，具体业务办理手续由公积金中心业务办理部门和派驻各县（区）管理部办理。今后视情况有计划地推进委托部分银行网点办理。
（三）个人自愿缴存的缴存基数、比例及月缴存额。
    1.缴存基数由本人根据上一年度月平均收入情况申报，缴存比例由本人在10%-24%范围内任选一个，月缴存额=缴存基数×缴存比例。
2.月缴存额上下限按照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布的全市个人缴存控制标准2倍执行，每年调整一次。
（四）个人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可享受的优惠。
1.存款利率优惠。自愿缴存人员的住房公积金按国家规定的利率计息，根据现行利率政策规定，住房公积金存款利率按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执行。目前住房公积金存款年利率为1.5%，银行活期存款年利率为0.35%。为鼓励自愿缴存，对销户提取时从未提取使用过住房公积金的自愿缴存人员按照账户余额给于利率上浮，3年内(含3年)销户提取时给予按提取时点利率上浮5%利息补贴，超过3年销户提取时给予按提取时点利率上浮10%利息补贴，利息补贴列入住房公积金业务支出（目前单位缴存职工不享受此优惠政策）。
2．贷款利率优惠。自愿缴存人员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满一年后，可以申请低利率的住房公积金贷款。假如自愿缴存人员申请住房贷款50万，选择30年还款，按现行的利率计算（住房公积金贷款年利率为3.25%，商业银行贷款年利率为4.90%），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总利息约22.67万元，办理商业银行贷款总利息约36.42万元，住房公积金贷款比商业银行贷款优惠17.19万元。
（五）个人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销户灵活。
    自愿缴存人员除了享受与单位职工同等的提取政策之外，只要累计缴存住房公积金满2年以上，如果未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或已经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的，可以随时销户提取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比单位职工更加灵活。
    （六）个人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可申请的贷款额度。
1.按全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规定执行。
    2.申请的贷款额度和年限折算得出的月还款额不得超过月缴存额。
3.最终可以贷款的额度由其家庭经济收入、还款能力、信用状况、购房总价、抵押物价值等因素综合确定。
（七）个人自愿缴存的义务。
    1.为体现住房公积金的互助性，保持自愿缴存权利和义务的一致，自愿缴存人员在取得住房公积金贷款后，要继续履行缴存义务，且月缴存额不得低于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时的月缴存额，住房公积金账户的留存余额不得低于3个月的还款额。
    2.住房公积金贷款未结清前，自愿缴存人员有连续3个月或累计满6个月不履行本《办法》规定的缴存义务、虚假转为单位缴存等情形之一的，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可按照同期同档次商业银行住房按揭贷款利率计收贷款利息或提前收回贷款。
    3.自愿缴存人员提供虚假资料，骗取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公积金中心应提前收回贷款或按照同期同档次商业银行住房按揭贷款利率计收利息，并将虚假行为记入中国人民银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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